
一汽解放青岛汽车有限公司

物流集货服务协议
甲  方： 一汽解放青岛汽车有限公司                        
乙  方：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2024.4.1
甲方：一汽解放青岛汽车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本协议甲方是一汽解放青岛汽车有限公司，乙方是一汽解放青岛汽车有限公司零部件配套的供应商（以下简称乙方）。为满足甲方的生产经营需要，乙方根据甲方现有条件和物流配送能力并参照甲方相关管理制度要求，将产品委托于甲方负责配送发交、器具管理等，为明确甲、乙双方的权利及义务，经过平等协商，签订协议如下：

一、物流集货服务主要内容：

依据甲方相关管理制度要求，对乙方委托的零部件配套产品提供托管服务，托管服务指乙方委托甲方代为保管零部件配套产品，甲方服务内容主要包含零部件配套产品配送发交至指定地点、信息传递等工作。

二、委托产品明细及物流费标准：
1、委托零部件配套产品明细是甲方与乙方签署采购合同的产品明细。
2、物流集货服务具体费率原则及说明如下：

①乙方零部件配套产品与甲方办理交接后即视为产生物流集货服务费。
②物流集货服务费率收取标准为产品单价（不含税）的3‰ （不含税）。

③物流集货服务费计算公式为：
物流集货服务=零部件配套产品月度结算数量×产品单价（不含税）×物流集货服务费率（不含税）

备注说明：a.零部件配套产品月度结算数量以ERP物料验收单中的凭证起止日期为准，结算数量范围以存储地点为准，总计包含6类存储地点：S10H01（总装半成品库）、S05H01（试制车间投料库）、S08001（生产部外委库）、S05H02（研发部试验室）、S30H01（轻卡总装半成品库）、S21H01（新能源半成品库）；
b.产品单价（不含税）取ERP物料验收单形成时的结算单价。

3、物流集货服务费结算方式：
①甲方将确认后的物流集货服务月度结算明细在次月15号前发往乙方确认，5个工作日内乙方未反馈异议的，按乙方认可月度结算费用处理。

②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乙方确认结算明细后甲方按月向乙方开具发票（税种：增值税，税率：6%），并按照物流集货服务费用发票金额从乙方应收的零部件配套产品款项中扣除后转账至甲方指定账户。

③2022年6月20日至本协议签订之日前期间发生的物流集货服务费用乙方未支付的，甲方按照上述物流集货服务费率标准、收费及结算方式一次性开具发票（税种：增值税，税率：6%），乙方确认无异议后，甲方按照物流集货服务费用发票金额从乙方应收的零部件配套产品款项中扣除后转账至甲方指定账户。
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负责物流集货服务结算明细的出具、审核、确认及发布结算确认通知。

2、甲方负责依据要货相关要求（期量标准、大纲计划、建储需求等）结合存储条件分批次接收乙方送达的产品，并负责零部件配套产品的及时装卸。

3、甲方与乙方在交接过程中发现送达产品与送货清单不符（品种、数量、质量存在差异），甲方与乙方业务人员按实物签收，因乙方责任而乙方不配合的，甲方有权拒收乙方的产品，所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负责。

5、甲方定期通知乙方办理退库，且留有通知证据（甲乙双方须在本协议内留有该项工作联系人员的姓名、联系电话、邮箱，若中间更换联系人，需及时通知对方，如因任何一方未及时通知导致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
6、因甲方仓配送等管理不力造成乙方产品出现丢失、损坏或其他质量问题，由甲方承担责任，乙方有权提出索赔。

7、甲方负责提供乙方到货产品的叉车装卸服务，如因乙方产品包装不满足叉车直接装卸条件（需人工二次倒运），由乙方自行负责装卸，由此产生的费用及责任全部由乙方自行承担。
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乙方根据甲方要货相关要求（期量标准、大纲计划、建储需求等）结合甲方存储条件分批次送达零部件配套产品到达指定的库房，对于超出规定范围的到货产品（数量大于1个包装单元的产品），乙方应提前及时与甲方沟通报备超出范围的品种、明细、占用面积等，未经报备提前达到的超出存储范围的产品甲方有权拒收，由此产生的责任由乙方负责。

2、乙方零部件配套产品到达库房时，乙方应向甲方提交完整的货物清单和要货通知单据，清单应明确送达货物的厂家、产品名称、产品编号、数量、运输车辆牌号,乙方对到货产品的货单一致性负责。

3、乙方须确保产品质量符合甲方规定的标准要求，并执行甲方相关部门开具的产品质量反馈单据，据此委托甲方予以退回不合格产品。

4、乙方须及时清退入库前质检的不合格产品，超过15天未完成退库，甲方有权按本协议中100%的物流集货服务收费标准向乙方收取费用。

5、乙方须按甲方管理标准等相关要求提供必要产品包装防护且包装防护满足直接配送上线标准，对产品包装不满足配送要求的产品，甲方有权拒绝接收；因乙方产品包装问题造成的质量衰减，由乙方承担责任。

6、若乙方存在未定价零部件配套产品，待乙方产品定价后，甲方按照集货服务费用价格及结算方式，对前期提供集货服务的所有该零部件配套产品服务费用进行扣除。

四、协议期限

1、本协议期限签订之日起至 2024年12月 31日止，双方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后立即生效。

2、本协议期限之前发生的物流集货服务费用，按照本协议约定由甲方开具发票并一次性从乙方应收的零部件配套产品款项中扣除后转账至甲方指定账户。
3、鉴于甲、乙双方合作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在本协议期满后，双方继续履行本协议且30天内未以书面的形式向另一方提出变更或终止协议的要求，视为本协议自动延长1年。
五、违约责任

1、协议双方中的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本协议条款，且在另一方书面通知的合理期限内未能更正或采取有效整改措施的，另一方有权终止协议，但须在一个月前书面通知对方。

2、一方应对其违约行为给另一方造成的全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损失包括直接损失、间接损失、可期待利益，以及甲方索赔、守约方为追讨损失发生的合理调查取证费、差旅费、文印费、公证费、律师费、评估费、鉴定费、公告费、诉讼费等。

六、不可抗力

1、本协议所称不可抗力事件指协议当事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地震、水灾、雷击、雪灾等天灾，战争、恐怖袭击、内乱、严重威胁健康或安全的情形，火灾、极端恶劣天气。

2、由于不可抗力原因，使甲乙双方或任何一方不能履行本协议义务时，应采取有效措施，尽量避免或减少损失，将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并在不可抗力发生后二十四小时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并在其后十日内向对方提供有效证明文件。

3、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本协议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如发生延迟履行，在延迟履行期间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导致延迟履行方无法履行其协议义务，延迟履行方不能就延迟履行期间的不可抗力事件免责。

4、 因不可抗力致使协议无法按期履行或不能履行所造成的损失由甲乙双方各自承担。一方未尽通知义务或未采取措施避免、减少损失的，应就扩大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如果因不可抗力的影响致使本协议中止履行六十日及以上时，甲乙双方应就继续履行本协议进行协商，协商不成则双方均有权终止本协议。当一方因上述原因终止本协议时，应当以书面的方式通知一方，由甲乙双方协商确认。

七、其他

1、甲乙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如产生纠纷先行协商解决，如无法协商解决，双方均同意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本协议一式肆份，甲方叁份，乙方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其他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协商处理，并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如内容与本协议内容相冲突的，以补充协议内容为准。
4、甲乙双方有效联系人、联系方式如下，如未另行通知，下述留样持续有效，如因任何一方未及时通知导致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

	甲               方

	联系人
	米文敬

	联系方式
	18863900081

	邮箱
	miwenjing@fawjiefang.com.cn

	乙                方

	联系人
	梁东雷

	联系方式
	18601235508

	邮箱
	liangdonglei@bjghrc.com


甲方：一汽解放青岛汽车有限公司         

代表：
电话：0532-55659533                             。                                         邮编：266200                            
地址：青岛市汽车产业新城解放大道100号  

账号：3803025209004074234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青岛娄山后支行         

税号： 91370200163567343M               
乙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代表：梁东雷
电话：18601235508
邮编：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北流村工业园 

账号：0200011619200038050
开户银行：工行北京南口支行 

税号：91110114801184540U

- 6 -

